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环

境风险的指导意见 

环固体〔2025〕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

境局：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严密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以严密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为目标，

以推进全过程信息化环境监管和严格管控填埋处置量占比为抓手，提

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效能，优化利用处置方式，守牢危险废物生态环

境安全底线。 

  到 2026 年，全国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实现全过程信息化

监管全覆盖。 

  到 2027 年，全国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基本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

全覆盖，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稳中有降，利用处置保障能力和环

境风险防控水平进一步提升。 

  到 2030 年，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全国

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控制在 10％以内，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得到

有效防控。 



  二、提升危险废物收集处置保障能力 

  （一）进一步提升危险废物规范收集转运效率 

  促进收集便利化。持有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许可证的单位应提

供规范有序的危险废物收集转运服务。深化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

点，推行“网格化”收集模式，明确试点单位收集的废物种类、服务

对象和服务地域范围，推动小微企业危险废物应收尽收。鼓励有条件

的收集单位为小微企业“反向”填写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并为其

提供规范环境管理和信息化服务。 

  推动转移快捷化。危险废物转移遵循就近原则，不鼓励大规模、

长距离转运处置危险废物。深化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按照省内转移管

理试点，适时研究扩大纳入试点的危险废物种类。鼓励开展区域合作

的省份间简化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程序，提高危险废物转移效率。 

  （二）不断健全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保障体系 

  动态健全集中处置保障体系。推动健全完善“省域内能力总体匹

配、省域间协同合作、特殊类别全国统筹”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体系，

保障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基本盘。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开展行政

区域内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利用处置能力匹配情况评估，有效支撑省级

人民政府依法编制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统筹规划建设行

政区域内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促进区域处置设施共建共享。深化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重点

区域合作机制，推进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协同规划、共建共享。推

动区域性特殊类别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运行，着力提升特殊类



别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三）持续优化医疗废物收集处置模式 

  完善收集处置体系和处置方式。推动建立市域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能力有保障，偏远地区集中处置与就地处置相结合，动态完善“平急

两用”处置能力作备用的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继续推行医疗废物

集中无害化处置。支持新建或经改造符合标准要求的危险废物焚烧、

生活垃圾焚烧等设施应急协同处置医疗废物。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和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制度。 

  优化偏远地区收集处置方式。偏远地区应建立符合基层实际的医

疗废物收集转运长效机制，可依托较大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小型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收集转运点，推广“小箱进大箱”收集模式。

不具备集中收集处置条件的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可配套自建符合

要求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鼓励采用移动式处理处置设施或设备，为

偏远地区提供医疗废物就地处置服务。 

  三、优化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式 

  （四）优化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结构 

  强化政策引导。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定期发布本地区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引导性公告，促进经营主体提升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能力建设配置效率。严格执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许可证分级审批

制度，强化省级管理职责，统筹引导本地区利用处置能力结构优化调

整。加快推进历史遗留危险废物规范利用处置，严格管控堆存过程中

的环境风险。 



  促进再生利用。推广危险废物利用先进技术，推动健全危险废物

循环利用体系。深化“无废集团”“无废园区”建设试点，引导有条件

的大型企业集团和工业园区内部共享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推动危

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简化手续，减轻负担。支持建设重点区

域废活性炭再生中心，促进治理大气污染的废活性炭循环利用，降低

治理成本。 

  完善处置结构。新建危险废物单套集中焚烧处置设施处置能力原

则上应大于 3 万吨/年。引导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设施更好发挥

作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有益补充的作用，重点处理贮存和填埋量

大、类别单一的危险废物。 

  （五）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水平 

  提升设施建设和运行水平。推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提标改造，

提升现有设施运行管理水平。鼓励开展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集团化建设

和专业化运营，建设集物化、焚烧和填埋处置以及再生利用等于一体

的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规范危险废

物包装，强化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

收集处理。 

  打造高水平利用处置企业。依托区域性特殊类别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中心等有条件的企业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企业。

开展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鼓励将危险废物转移至

高水平企业利用处置。 

  （六）严格管控危险废物填埋处置 



  逐步降低填埋处置量。强化危险废物填埋处置环境监管，逐步限

制通过利用、焚烧等处理方式可减量的危险废物直接填埋。各地结合

实际推动逐步减少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填埋量，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零填埋。严格落实危险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退役费用预提制度。支持危险废物填埋处置

能力不足的省份新建危险废物刚性填埋设施。 

  降低填埋处置量占比。大力推动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每年

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产生总量和贮存消减量之和的比值）稳中有降，

促进危险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优化废水废气等源头治理、系

统治理，减少难处理、属于危险废物的废盐产生。鼓励生活垃圾焚烧

飞灰、金精矿氰化尾渣、废盐等低价值危险废物无害化预处理后综合

利用，防止长期大量堆存。 

  四、健全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体系 

  （七）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要严格落实危险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减少

危险废物的产生量、促进再生利用、降低危害性，提升危险废物规范

化环境管理水平。 

  排查整治环境风险隐患。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危险废物规范

化环境管理评估，建立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加强危险废

物产生单位自行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自行



利用处置设施环境管理水平。强化对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的指导帮扶，推动依法淘汰经改造仍不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的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设施。推进危险废物焚烧炉技术性能测试，将单台焚烧

炉处置能力小于 1 万吨/年的设施纳入监督性监测重点。开展危险废

物填埋处置设施环境风险调查评估，强化环境风险排查治理。 

  健全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国家和省级危险废物鉴别专家

委员会机制，完善危险废物鉴别管理制度，强化危险废物环境危害识

别与环境风险评估。对存在鉴别报告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危险废物鉴别

单位，依法建立不良行为记录并实施惩戒。危险废物相关单位依法依

规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严禁违反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要求，将危

险废物用于危害环境安全与人体健康的生产生活活动。健全极端天气、

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期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强化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准备，及时妥善科学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八）强化危险废物信息化环境管理 

  强化全过程管控。加快建设运用全国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

息系统，实现危险废物产生情况在线申报、管理计划在线备案、转移

联单在线运行、利用处置情况在线报告和全过程实时动态信息化追溯。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危险废物收集、运输、利用、处置网上交易和

第三方支付试点，探索废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合一”，加强对

危险废物流向的跟踪管控。 

  强化实时动态监控。运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紧盯产生、

转移、利用处置等三个环节，运用统一的电子标签标志二维码、电子



转移联单编号、电子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号等三个编码。推进危险废

物产生单位“五即”规范化建设，推行危险废物即产生、即包装、即

称重、即打码、即入库，强化危险废物从产生到处置的二维码全过程

跟踪信息化管理，2025 年长三角区域相关省份和有条件的省份率先

实现。强化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运行和转移轨迹记录。有序开展危

险废物焚烧和水泥窑协同处置设施“装树联”。推广智慧填埋技术，

实现危险废物填埋全过程追溯定位和渗漏风险实时监测预警。 

  强化数据协同治理。推进危险废物基础数据治理，推动危险废物

环境管理与环评审批、排污许可、生态环境统计、执法检查、信访举

报等业务数据共享，建立利用大数据手段发现危险废物违法线索机制，

提升精准发现危险废物违法线索的能力。到 2027 年，推动危险废物

申报数据全面应用于生态环境统计。 

  （九）促进危险废物精细化环境管理 

  推进分级分类管理。构建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底图”，突出

环境风险防控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

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建

立更新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简化管理单位和登记管理单位清

单。规范危险废物豁免管理，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指定

废物在规定环节实行有条件豁免。 

  深化制度改革创新。强化环境影响评价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制度

衔接，支持有条件地区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要求纳入排污许可，探索

“一证式”管理。研究建立危险废物再生利用环境风险评估标准和评



估方法，鼓励出台危险废物利用污染控制地方标准。 

  五、保障措施 

  （十）加强组织实施 

  各级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完善组织机制，细化工作措

施，强化部门合作，指导监督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制

度，强化危险废物环境治理，严密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 

  （十一）深化科技支撑 

  强化危险废物基础科学研究，加强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和利用

处置科技研发项目部署。推动先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技术纳入国家污

染防治技术目录。加快发挥国家和 6个区域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

技术中心技术支撑作用。 

  （十二）强化监管执法 

  加强监管、监测、执法联动，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持续

严厉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推动将举报危险废物非法转移、

倾倒、处置等列入重奖范围，提高公众、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 

   

生态环境部 

  2025 年 2 月 5日 

 

  （此件社会公开）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5 年 2 月 5日印发 

 


